广发银行焦作分行
融资方案及融资产品
“政采贷”是指针对政府采购平台内的资信情况良好、经营正常的中小微企业供应商，我行通过免抵押、类信用方式为其参与政府采购项目提供授信支持，用于满足原材料采购、组织生产、货物运输等资金需求的授信业务，以财政性资金作为还款来源的授信业务。本方案依托真实的采购交易背景，充分利用政府等采购招标平台，营销拓展中小微客户。
融资方案介绍：
1、单户授信额度
（1）参照供应商上一年度政府采购金额和销售收入，一次性为其核定授信额度，根据单笔采购合同履约情况分次使用授信。其中单户敞口授信额度最高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，且单户在全部金融机构纯信用额度（含本次我行授信、实际控制人夫妇个人经营性贷款）不超过上年销售收入的30%，全部金融机构授信额度（含本次我行授信、实际控制人夫妇个人经营性贷款）不超过其上年销售收入的40%。
（2）单笔采购项目融资金额不超过有效合同净额的90%，有效合同净额是指依据合同应向买方收取的扣除预付款、定金、质保金等以后款项净额。对单个采购项目融资金额超过300万元（不含300万元）的，采取分批出账的方式，即提供采购合同后，可办理首笔出账（出账金额不超过有效合同净额的50%），待提供增值税发票、货运证明、服务证明等有效的债权债务证明材料，可办理剩余额度出账，且授信到期日不得超过首笔出账授信到期日。
2、授信品种
授信品种仅限流动资金贷款、银行承兑汇票、银行非融资性保函（仅限国内投标保函、预付款保函和履约保函）等短期授信，其中流动资金贷款需100%受托支付。
3、单笔授信期限及还款方式
额度有效期1年，授信期限不超1年且不得超过额度到期日后3个月，不超过采购项目合同约定的最迟付款日后3个月；还款采用按月付息，可根据单笔业务实际付款频率和时间节点进行还款，不得采用随借随还出账模式，还款方式应与政府采购合同约定的应收账款金额、账期等相匹配。如应收账款期限延长且长于贷款有效期的，或应收账款回款总额少于贷款总本息的，企业需用自有资金先偿还贷款本息。     

4、授信用途
授信仅限用于借款人自身在具体合同项下的原材料采购、组织生产、货物运输等劳动资金需求，不得挪用于担保企业、借款人关联企业、借款人固定资产建设和股本权益性投资。
5、担保方式
（1）以政府采购项目项下的应收账款质押，锁定我行监管账户为采购合同唯一回款账户，并严格按照《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》（中国人民银行令〔2017〕第3号）、《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应收账款质押登记操作规则》等相关规定办理质押登记。
（2）企业实际控制人（含配偶）及主要个人股东（股权份额合计不低于51%）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，分行有权审批人可根据项目个案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判断，有权要求借款人法人股东或关联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。

融资优惠措施
根据《关于发布2019年1月份FTP定价的通知》（广发银资负〔2019〕1 号），2019年内继续执行单户授信总额度1000万元以下（含）小微企业贷款（包括小微型企业法人贷款、小微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经营性贷款）FTP定价优惠方案。
1.小微企业一般贷款FTP较其他客户贷款FTP下调30BPs，如遇人民币贷款FTP整体调整，小微企业一般贷款FTP同步调整，保持30BPs优惠价差幅度不变。
2.小微企业银承质押贷款FTP参照小微企业票据贴现FTP执行。
3.小微企业票据贴现FTP较其他客户票据贴现下调30BPs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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